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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对接省、市、县级

“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依据《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

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

（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5〕411 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开展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云自

然资空规〔2026〕22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嵩明县实际，开展

2026年度嵩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以下简称“动

态维护”）。

工作背景



核心目的

• 严守底线，破解瓶颈
在严守国土空间刚性管控底线的前提下，破解规划实施中空间布局与发展

需求不匹配、重点项目落地存在空间瓶颈等问题。

• 优化格局，精准衔接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面衔接嵩明县“十五五”规划指导方针和目标

任务，以及重点项目的建设需求。

• 动态实施，精准支撑
提升规划的适应性与可操作性，推动规划从静态蓝图向动态实施转变，为

城市近期发展与重大项目落地提供可靠空间支撑。

重要意义

• 满足发展动态需求，保障重大战略落地
提前对接“十五五”重点项目，统筹存量增量土地供应，强化重大项目要

素保障能力。

• 锚定空间管控底线，提升安全保障韧性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区三线”

刚性管控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

• 优化空间治理结构，加强高效治理能力
理顺空间管控逻辑，完善全周期动态管控机制，不断提升空间精细化治理

与综合统筹能力，实现国土空间有序保护、高效利用。

02 目的意义



03 工作原则

• 严守底线，破解瓶颈
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不改变总

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

• 正向优化，提升效能
规划动态维护须符合正向优化标准，推动空间布局更合理、资源利用更高

效、功能品质有提升。

• 上下衔接，传导落实
全面对接国家、省、市发展部署，强化区域统筹，传导落实市级安排，压

实县级空间管控责任，实现规划统筹有序、管控精准传导、落地高效落实。

• 程序完备，成果完整
严格执行方案编制、征求意见、成果公示、审核审查、报批备案等程序，

成果规范完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

(4)《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2024年）；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9〕18号）；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2号）；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

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48号）

(8)《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令第17号）；

(9)《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

（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10)《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自然资

发〔2022〕186号）；

(11)《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3〕

193号）；

(1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2025年修订版）

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20号）；

(13)《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

题的答复》（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5〕411号）；

(14)《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

题的答复（第二版）》（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6〕37号）；

(15)《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意见》（云发〔2020〕7号）；

(16)《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23〕98号）；

(17)《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云

自然资〔2024〕104号）；

(18)《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维护管理的通知（试行）》

（云自然资空规〔2025〕283号）；

(19)《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

（云自然资空规〔2026〕22号）；

(20)《嵩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1)其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

04 主要依据



05 动态维护重点内容

三条控制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调整在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中统筹开展，维护前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85.87平方千米，维护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88.58平方千米。优

化后保护目标不减少、布局更集中连片、质量生态有提升，符合正向优化标准。



05 动态维护重点内容

三条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

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53.80平方千米，本次动态维护拟调入生态保护红线

1.18平方千米，拟调出1.18平方千米。优化后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功能有提

升、布局更完善。



05 动态维护重点内容

三条控制线—城镇开发边界

本次动态维护城镇开发边界拟调入规模172.0022公顷（其中不计入扩展倍数规

模为0.1978公顷），拟调出规模171.8048公顷，调整后嵩明县城镇开发边界规模由

6757.3162公顷增加至6757.5136公顷。优化后的城镇开发边界布局更集散，与总体

规划明确的主要发展方向更符合。



05 动态维护重点内容

规划分区
遵循全域不覆盖、不重叠的基本原则，结合规划实施、三条控制线调整等，

对规划分区布局进行局部优化调整。

• 生态保护区与生态保护红线保持一致；

• 农田保护区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保持一致；

• 结合城镇开发边界调整优化规划分区。



05 动态维护重点内容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本次动态维护落实城镇开发边界布局优化成果，衔接批复的详细规划成果，明

确非建设用地具体规划用途，统筹布局各类基础设施、蓝绿开敞空间布局。优化

后，城镇功能品质有提升，对详细规划传导更有力。



05 动态维护重点内容

中心城区“城市四线”
城市绿线：本次动态维护结合教育设施扩建的实际需求，对黄龙山小游园城市绿

线进行优化，拟调出面积1.19公顷，并在临近区域补齐绿线。优化后城市绿线总体

结构不发生较大变化、功能不降低、规模不减少、服务范围不改变，满足正向调

整标准。

本次动态维护不涉及城市黄线、城市紫线、城市蓝线的调整。



05 动态维护重点内容

其他重要控制线——工业用地红线

全县划定工业用地红线34.57平方千米。本次动态维护结合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化，

拟调出华新水泥厂地块，调出面积约44.32公顷；拟调入园区范围内发展工业项目

的地块，调入面积约44.32公顷。调整后，全县工业用地红线面积不减少，满足上

级下达指标、正向优化的要求。



05 动态维护重点内容

重点建设项目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前297个，维护后369个。

能源类新增10个

增补项目81个

交通类新增21个

水利类新增36个

其他类新增14个

更改名称8个

调出清单9个



06 动态维护方案可行性

本次动态维护工作，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管理办法》

《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

本次动态维护工作，严格依据国家、省发布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相关技术标准开展，成果符合技术要求。

符合技术标准

本次动态维护工作，严格落实了“正向优化”要求。

落实正向优化要求

本次动态维护工作，充分衔接“十五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新特

征、新要求，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高度契合。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07 实施保障

强化规划向下传导指引

严格落实嵩明县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保障方案要求，明确对各类重大建

设项目的向下指引规则，确保下位规划与动态维护成果精准衔接、同向落

实。

推进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对动态

维护方案的编制、汇交、审查、实施等全流程实行闭环管理，提升规划动

态维护的规范化、智能化水平。

健全规划实施监管机制

将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方案执行情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常态化监测监

管内容，压实实施责任，强化过程管控。



公示渠道

嵩明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kmsm.gov.cn/ 

公众意见提交途径

电子邮箱：smgtbgs@126.com

邮寄地址：嵩明县秀嵩街66号


